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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填补回报

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

17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

意见》（国办发【2013】110号）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

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2015】31号），公司已就

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对摊薄即期收益的影响进行了认真分析，并就即期回报摊

薄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公司采取的相关应对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说明如下：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测算 

（一）测算假设 

1、假设本次非公开发行于2018年11月底实施完毕，该完成时间仅为公司估计，

最终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实际发行完成时间为准； 

2、假设宏观经济环境、公司所处行业情况、经营环境没有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3、假设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董事会审议通过发行股数上限478,736,897

股； 

4、假设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250,000.00万元，不考虑扣除发行

费用的影响； 

5、假设2018年度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该利润

分配方案仅用于计算本次发行对摊薄即期回报的影响，实际分红以经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为准； 

6、在预测公司净资产时，未考虑除募集资金、净利润和现金分红之外的其他

因素对净资产的影响； 

7、在预测公司总股本时，以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总股本2,393,684,489股为基础，

仅考虑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影响，不考虑其他因素导致股本发生的变化； 

8、2017年度公司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60,078.15万元，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64,434.59万元。考虑到公司业

绩受到宏观经济、行业周期以及业务发展状况等因素影响，对2018年公司整体收益

情况作出以下三种情形的假设： 

（1）公司2018年度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比

2017年度测算数据减少10%，即147,991.13万元； 

（2）公司2018年度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与

2017年度测算数据持平，即164,434.59万元； 

（3）公司2018年度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比

2017年度测算数据增长10%，即180,878.05万元； 

9、未考虑非经常性损益等因素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10、未考虑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到账后，对公司日常经营、业务发展、

财务状况（如财务费用、资本结构）等产生的影响。 

上述假设仅为测算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对公司即期回报主要财务指标的摊薄

影响，不代表公司对2018年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的判断，亦不构成盈利预测，2018

年度公司收益的实现取决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行业发展状况、市场竞争情况、公

司业务发展状况等诸多因素，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投资者不应据此进行投资决策，

投资者据此进行投资决策造成损失的，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二）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基于上述假设和说明，公司测算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对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

益率等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如下： 



 

项目 
2017 年度/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2018 年 12 月 31 日 

实施前 
实施后（不考虑任何

募投效益） 

期末总股数（万股） 239,368.45 239,368.45 287,242.14 

期初归属母公司净资产（万

元） 
483,593.86 645,320.43 645,320.43 

2017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万元） 

164,434.59 

2017 年度现金分红（万元） 0.00 

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万元） 250,000.00 

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万股） 47,873.69 

情形一、公司 2018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比 2017 年度

下降 10%，即：147,991.13 万元 

期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万元） 
645,320.43 793,311.56 1,043,311.56 

扣非后基本每股收益（元） 0.6870 0.6183 0.6081 

扣非后稀释每股收益（元） 0.6870 0.6183 0.6081 

每股净资产（元） 2.70 3.31 3.63 

扣非后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9.17% 20.57% 19.99% 

情形二、公司 2018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与 2017 年度

持平，即：164,434.59 万元 

期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万元） 
645,320.43 809,755.02 1,059,755.02 

扣非后基本每股收益（元） 0.6870 0.6870 0.6757  

扣非后稀释每股收益（元） 0.6870 0.6870 0.6757  

每股净资产（元） 2.70 3.38 3.69 

扣非后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9.17% 22.60% 21.97% 

情形三、公司 2018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比 2017 年度

上升 10%，即：180,878.05 万元 

期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万元） 
645,320.43 826,198.48 1,076,198.48 

扣非后基本每股收益（元） 0.6870 0.7556 0.7433  

扣非后稀释每股收益（元） 0.6870 0.7556 0.7433  

每股净资产（元） 2.70 3.45 3.75 

扣非后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9.17% 24.58% 23.91% 

注：对基本每股收益和稀释每股收益的计算公式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制定的《关于首



 

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中的要求和《公开发行证券的

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9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中的规定进行计算。 

二、对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的总股本和净资产将会相应增加。本次

募集资金到位后的短期内，公司净利润增长幅度可能会低于净资产和总股本的增长

幅度，每股收益和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等财务指标将出现一定幅度的下降，股东

即期回报存在被摊薄的风险。 

特此提醒投资者关注本次非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 

三、董事会选择本次融资的必要性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拟全部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及其他有息负债，旨

在增强公司资本实力，降低资产负债率，减少财务费用，改善公司财务状况，提高

公司抗风险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一）降低财务费用，提高盈利能力 

2015 年、2016 年、2017 年及 2018 年 1-3 月公司合并报表财务费用分别为

93,726.02 万元、84,489.74 万元、98,941.00 万元和 21,040.91 万元，财务费用占营

业总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4.60%、3.83%、3.66%和 3.36%。2017 年，我国同行业可比

上市公司财务费用占营业总收入的比重平均值为 1.44%，而同期公司财务费用占营

业总收入的比重为 3.66%，在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中处于较高水平。 

年度 2018 年 1-3 月 2017 年 2016 年 2015 年 

财务费用（万元） 21,040.91 98,941.00 84,489.74 93,726.02 

营业总收入（万元） 625,825.93 2,702,920.79 2,204,443.15 2,036,345.38 

财务费用 /营业总

收入 
3.36% 3.66% 3.83% 4.60% 

假设本次非公开发行到位后，募集资金 25 亿元全部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及其他

有息负债，按照目前银行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 4.35%测算，每年将降低财务费用

10,875 万元，有利于降低公司债务融资成本，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 



 

（二）降低资产负债率，提高资产流动性 

报告期内，公司资产负债率较高，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较低，具体如下表所示： 

年度 2018 年 3 月末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资产负债率 78.77% 79.63% 82.93% 83.20 % 

流动比率 0.62 0.63 0.60 0.60 

速动比率 0.33 0.37 0.33 0.36 

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同行业 A 股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如下表所示：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资产负债率(%) 流动比率 速动比率 

000708.SZ 大冶特钢 39.35 1.64 1.31 

000709.SZ 河钢股份 74.99 0.49 0.27 

000717.SZ 韶钢松山 72.43 0.40 0.20 

000761.SZ 本钢板材 66.21 0.83 0.50 

000778.SZ 新兴铸管 57.48 1.03 0.84 

000825.SZ 太钢不锈 60.43 0.59 0.39 

000898.SZ 鞍钢股份 43.59 0.93 0.54 

000932.SZ 华菱钢铁 78.39 0.69 0.53 

000959.SZ 首钢股份 72.52 0.36 0.26 

002075.SZ 沙钢股份 35.00 1.67 1.13 

002110.SZ 三钢闽光 31.11 2.03 1.66 

002132.SZ 恒星科技 50.84 1.22 1.03 

002318.SZ 久立特材 38.99 3.15 1.99 

002443.SZ 金洲管道 33.28 2.17 1.24 

002478.SZ 常宝股份 29.20 1.88 1.41 

002593.SZ 日上集团 53.45 1.49 0.68 

002756.SZ 永兴特钢 17.93 3.83 3.16 

200761.SZ 本钢板 B 66.21 0.83 0.50 

600010.SH 包钢股份 65.76 0.48 0.23 

600019.SH 宝钢股份 49.16 0.86 0.58 

600022.SH 山东钢铁 52.75 0.75 0.61 

600117.SH 西宁特钢 84.79 0.45 0.25 

600126.SH 杭钢股份 30.25 1.50 1.24 

600231.SH 凌钢股份 56.00 0.79 0.54 

600282.SH 南钢股份 59.00 0.74 0.55 

600307.SH 酒钢宏兴 76.02 0.44 0.17 

600507.SH 方大特钢 69.26 0.94 0.78 

600581.SH 八一钢铁 81.57 0.27 0.07 

600782.SH 新钢股份 55.25 1.27 1.06 



 

600808.SH 马钢股份 59.29 0.91 0.54 

600992.SH 贵绳股份 39.42 1.91 1.32 

601003.SH 柳钢股份 63.38 0.91 0.57 

601005.SH 重庆钢铁 32.64 1.09 0.53 

601028.SH 玉龙股份 20.79 4.58 4.10 

603028.SH 赛福天 33.01 1.73 1.17 

603878.SH 武进不锈 23.27 3.55 2.16 

603969.SH 银龙股份 26.52 3.00 2.40 

平均值  51.34   1.39   0.99  

600569.SH 安阳钢铁 78.77 0.62 0.33 

由上表可见，2018 年 3 月末，国内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平均资产负债率为

51.34%，流动比率 1.39，速动比率 0.99，而同期安阳钢铁资产负债率为 78.77%，

流动比率 0.62，速动比率 0.33。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相比，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较

高，资产流动性较低，存在一定的财务风险。较高的资产负债率水平一定程度上限

制了公司未来债务融资空间，适时适当调整过高的资产负债率有利于公司稳健经营，

改善公司资本结构，实现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按照募集资金 25 亿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及其他有息负债测算，假设本次募集

资金到位后，公司资产负债率将降低至 71.09%左右。本次非公开发行可有效优化

公司资本结构，改善公司财务状况，有利于提高公司抗风险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从而进一步增强公司持续回报股东的能力，符合公司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目标。 

四、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与公司现有业务的关系，公司从事募投项目在人

员、技术、市场等方面的储备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所募集的资金，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偿还银行

贷款及其他有息负债。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有关产业政策，有利于改善

公司的财务状况及资本结构，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力，增强公司的抗风险能

力。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的使用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和发展需要。 

五、公司应对本次非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采取的措施 

为了保护投资者利益，公司将采取多种措施保证此次募集资金有效使用、有效



 

防范即期回报被摊薄的风险、提高未来的回报能力，具体措施包括： 

（一）严格执行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保证募集资金合理规范使用 

公司已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制定《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已规范募

集资金使用。为保障公司规范、有效使用募集资金，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

后，公司董事会将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办法》持续监督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专项存

储、保障募集资金用于指定的投资项目、定期对募集资金进行内部审计、配合监管

银行和保荐机构对募集资金使用的检查和监督。 

（二）合理规划使用募集资金，提高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将减少公司债务融资额度，公司的资产总额与净资

产额将同时增加，公司的资本实力可得到进一步提升；公司资产负债率将有所降低，

有利于增强公司抵御财务风险的能力。同时，将增强公司的资金实力，改善公司资

本结构，降低公司资产负债率，提升公司资产流动性，加强公司偿债能力，提高公

司的抗风险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三）完善利润分配政策，重视投资者回报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分红相关规定的通知》（证监发

【2012】37 号）、《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证监会公

告【2013】43号）等规定以及《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16年修订）的精神，公司

已在《公司章程》、《股东分红回报规划（2018-2020年）》中明确了持续稳定的

回报机制。未来公司将严格执行利润分配规定，切实保障投资者合法权益。 

（四）进一步优化经营管理和内部控制制度 

公司将持续优化业务流程和相关内部控制制度，不断提高日常运营效率，加强

预算管理，合理运用各种融资工具和渠道，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运营成本。 

六、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所做



 

出的承诺 

根据《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

（证监会公告【2015】31号），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在其本人担任上市公

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遵守以下承诺： 

“1、承诺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采用其

他方式损害公司利益。 

2、承诺对本人的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 

3、承诺不动用公司资产从事与其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 

4、承诺由董事会或薪酬委员会制定的薪酬制度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

况相挂钩。 

5、承诺拟公布的公司股权激励的行权条件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

挂钩。 

自本承诺出具日至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完毕前，若中国证监会就填

补即期回报措施等事项作出新的监管规定，且上述承诺不能满足中国证监会该等规

定时，本人承诺届时将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最新规定出具补充承诺。 

本人承诺切实履行公司制定的有关填补即期回报措施以及本人对此作出的任

何有关填补即期回报措施的承诺，若本人违反该等承诺并给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损

失的，本人愿意依法承担对公司或者投资者的补偿责任。 

公司新聘任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时，将促使新聘任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签署

上述承诺。” 

七、公司控股股东安钢集团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对公司填补回报措施

能够得到切实履行作出的承诺 

根据《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

（证监会公告【2015】31 号），为保证公司填补回报措施切实履行，公司控股股东

安钢集团作出如下承诺： 



 

“本公司承诺不越权干预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不侵占公司利益。 

本公司承诺切实履行公司制定的有关填补即期回报措施以及本公司对此作出

的任何有关填补即期回报措施的承诺，若本公司违反该等承诺并给公司或者投资者

造成损失的，本公司愿意依法承担对公司或者投资者的补偿责任。 

自本承诺出具日至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完毕前，若中国证监会就填补

即期回报措施等事项作出新的监管规定，且上述承诺不能满足中国证监会该等规定

时，本公司承诺届时将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最新规定出具补充承诺。” 

 

 

特此公告。 

 

 

 

  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5月14日 


